 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評分表   附表十一

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分：

	項次
	檢     查     項     目
	所 見 事 實
	配分標準（基本配分80分）

	
	
	
	減
	加
	小計

	一
	單位房舍、屋頂漏水是否維護

1、 未處理。

2、 未漏水。

3、 已建案維修。
	
	-2
	+2
	

	二
	裝潢、傢俱、藝術品是否整齊

1、 已設置整齊。

2、 部份設置整齊。

3、 未設置整齊。
	
	-1
	+1
	

	三
	室內門窗、地面、廁所是否清潔

1、 清潔。

2、 不清潔。
	
	-1
	+1
	

	四
	室外排水溝、地面是否清潔

1、 清潔。

2、 不清潔。
	
	-2
	+2
	

	五
	垃圾、資源回收是否專人處理

1、 有專人處理

2、 未有專人處理
	
	-2
	+2
	

	六
	室外花、草、樹是否有整理

1、 有整理。

2、 未有整理。
	
	-1
	+1
	

	七
	辦公室、實驗室是否整齊

1、 整齊。

2、 不整齊。
	
	-1
	+1
	

	八
	房舍、辦公室、實驗室是否充分使用

1、 充分使用。

2、 未充分使用
	
	-2
	+2
	


